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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陸 篇　行政科室

壹、科室創立

民國 89 年 6 月 1 日起檢察機關建立檢察事務官制度，除法律背景的人才
外，進用各領域之專業人才，包括具有財經背景、電子資訊背景及營繕工程背
景之檢察事務官，期能提高犯罪偵查品質，增進司法效能並減輕檢察官工作之
負荷。本署自 105 年起正式編制檢察事務官預算員額 2 名，第一位檢察事務官
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報到，在王添盛檢察長的指示下於 106 年 1 月 3 日成立

檢察事務官室。

貳、組織架構

由檢察長指定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各一名直接督導檢察事務官室，首任督
導者為何明楨主任檢察官、王捷拓檢察官。目前共有檢察事務官 9 人，其中本
署員額2人，調本署辦事7人。以專長區分：偵查實務組1人、財經實務組4人、
電子資訊組 3 人及營繕工程組 1 人，辦公室處所本署第二辦公室。

檢察事務官室

檢察事務官室組織架構。（本署資料檔案）

第    　 章十四



642

參、主要業務

一、襄助檢察官辦理重蒞及繁雜案件卷證分析、資料蒐集及其他相關業務。
二、毒品製造、運輸及販賣之上職議案件資料庫分析。
三、建置、管理、維運及精進「全國毒品資料庫」、「跨境電信詐騙資料庫」

及「偵查中財產查扣變價資料庫」並提出分析及趨勢報告。
四、規劃數位採證業務：全國數位採證相關業務之研發、全國各檢察署之數位

採證設備及採證工具之整體分配及運用。
五、支援檢察署進行數位採證：本署為數位採證中心檢察署，除本署案件進行

數位採證外，各檢察署有數位採證需求時，可請求本署協助。
六、辦理資料庫及數位採證相關教育訓練。
七、科技監控系統之設備管理維護。
八、中美智財平臺及涉外之助陸、助外案件。
九、毒品及跨境詐騙案件情資彙整。
十、檢察行政事務及各項專組業務。
十一、重大意外案件支援勘驗、協助所屬做資金清查。
十二、協助蒐集分析重大繁雜之貪瀆、經濟、金融犯罪之相關資料。


